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明细
	序号
	设备
名称
	规格型号
	品牌
	内容描述
	数量　
	单位

	1
	机房UPS电池
	DJM12150
	理士
	额定容量     12V150AH(10HR）；
尺    寸     483*170*240；
安 全 性     蓄电池槽.盖采用ABS材料制造；
[bookmark: _GoBack]接线端子     M8；
放电电流     1500A（5S）；
内    阻     3.5mΩ；
总 重 量     42.7KG；
	64
	节

	
	
	配套辅材
	定制
	电池连接线，绝缘帽等；
	1
	批

	
	
	定制安装集成
	定制
	包含：旧电源拆除，搬运；新电池安装集成，电池监控联调等。
	1
	项


二、交货地点：湖北省烟草公司仙桃市公司。
三、交货期限：合同生效后30日内需完成供货及安装调试。
四、付款方式；
[bookmark: _Hlk195607267]设备到货经双方确认无误后开始安装实施，经双方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7%；剩余3%尾款自验收之日起一年后进行支付。乙方根据甲方要求向甲方开具合同全额与税法要求对应税率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专用发票。
五、质量要求：
[bookmark: _Hlk195607323]1.乙方保证提供的商品均为原厂正品，且从合法合规渠道采购(提供证明或承诺函)。
2.乙方保证提供的商品是原厂正品，并完全符合国家、行业以及本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乙方并保证本合同货物产品、正常使用和维修的情况下运转良好。如发现产品与合同上述约定不符，乙方应无条件接受甲方退货换货要求，并双倍赔偿本合同项下全部货款。
[bookmark: _Hlk195606140]六、验收标准及方法：
1.验收方法：二次验收。
2.验收条件： 
2.1、第一次验收：乙方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供货、安装集成工作；
[bookmark: _Hlk207965450]2.2、第二次验收：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满；
3.验收内容：
3.1、第一次验收：双方签订项目验收报告(含设备到货确认单）；
3.2、第二次验收：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满的验收报告；
4.验收标准：
4.1、乙方所供货物是否符合本合同的约定；
4.2、乙方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安装完成并投入正常使用；
4.3、质保期内服务满足合同要求。
5.验收时间：
5.1、第一次验收：货到并安装集成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
5.2、第二次验收：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质保期满后15个工作日内。
七、售后服务
[bookmark: _Hlk207896899]1、本项目售后服务期：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
2、售后服务期内，乙方应提供7*24小时的技术支持服务。如果合同设备出现紧急技术问题且甲方通过电话或传真方式通知乙方的情况下，要求乙方在30分钟内予以响应，对于一般故障，提供在线电话支持直至问题解决；对于严重故障（系统无法正常运行或者宕机），在4小时内指派驻场人员抵达问题现场进行解决。对于现场6小时内无法解决的设备故障，将先由乙方安排备机以迅速恢复系统运转，待故障设备修复后再将备机替换下来。
3、在售后服务期内，如果由于乙方的责任，合同设备功能不能达到或者合同设备不能进行正常运行，质保期将按照上述问题持续的时间作相应延长。
4、在售后服务期内，为了提供合同设备的维护，在收到甲方的书面或电话通知后，乙方应迅速免费（包括免收但不限于免收运费、保险费、包装费用）补充或更换设备中有故障的部件。
5、在售后服务期内，乙方将指定1名技术人员作为项目固定支持人员，如果该类人员出现交替乙方须提前一周告知甲方。
6、合同售后服务期满后，如甲方有要求，乙方有义务继续以优惠价格向甲方提供与本合同设备相兼容的性能不低于原部件并能使合同设备正常运行的零部件。

